LT E2RAER T
114# R 15 % 9425L

Jﬁﬁkrwwm%&r$$%w AE IR AP EF G
R FIREEP BRET 2 Y FARI4E3 3P AL
Bz ll4E RRE T F30580 0 e o ARt e

-
R

FE B W o

AR D R A f
m d

- M ERATTR L EEEY (THALRE ) LR ERA G E 2
%@’iyiHﬁﬁﬁ*&#ﬁ BAR AR LD 0 LA
BAORZAL(AREOT123-127TF ) » & L4p o

SN BREFRAE D g RFERIISE R P4 F 55001503
FEE (THALRETHE) ’]}‘“iﬂé’/’i ZHENMAERE
ORGP (THZFENDFT) 2 L RE LRl
T ARFEZFRALZFZ AL EIRG IS
TR ALFEARBFERGFLER FIEAT N ERE AL
J”g,ﬁﬂﬁﬁgﬁﬁ@ﬁaﬁbﬂfﬁgk»’ﬁﬁﬁ

$Heiy 2% AR g B L L R
BOEMNEFREN A TR ETTLI PSR RS K

vﬁﬁﬁﬁﬂ%%’ﬁu?&%4x#@%4*ﬁ§*i(TF>3ﬂ
;& ERY S TR E 0 A REZ ZRPIAGT Rz
z}p”%@HBﬁIZZMB@Wwi’ﬁw & (TH
) R R T AF PR T RISy R &

i
275
B
£

%— 7



PRMAERL28 R 6B A9 AB R 2 WIE
v gl T BEII4EG 18p & F & D
20 2 k2 G2 R 1230F L 1 1R T WP o %72 4 F
MT&RERTFRLR 50k E7 200 1 45 BEF %00
00000000085 & = 2 32 & /] %E‘?«?—‘E > 2
@% QR &G %ﬂf
mkhf&@&;% &%M%%Kﬁ .
%1231' 2 1% 138 ”Lriﬁi:%;f A j/f,“ﬁi"jfﬁn'gv}ﬁﬁ 55 4
REF B FREFEFHATREFLELHME > Ad &

AT P22 H2F I AR B addaiz 8
%Fiéyh@@@ﬂjéﬁ@%&ﬁﬁ’%@%i?ﬂ%
7ol EGY2TP BI2 2RyEAlLReNs8F S
FIRERA (THERERR) 687G P

o~ Eh

(m ) AEHAREFLY B EZRMUERNFT F2TI05.FHEE
RRELE S BGREFREATEBAHZF IO 2
3i%ﬁ(i$H%H 342 ~345F ) @ kL FH 2 &
A G AZAZRGEY S IR ERGH S

FEREGEER L (fF94) 5318 (T F) 3959,
648~ (R 55371 ~497F ) » = @2 &7 sefra £ 1
14& 5 A &0 g4 g5y ? ﬁxrs%ﬂ_% 28379~ (L~
E(O)%129F ) 2.1. 235 2 61 $%§; 1486, 729~
(/] BBt T w37 ~) ’T;Rﬂfr; Wi E % 123152 134
T2 Lo AR FZ ﬁww*#%%A”ﬁi
REFEHRIE A BFREFLFEHFEL5,975086,221 4
2394 (AABREE%341E) }Jﬁfawiﬁzﬁﬁp
RN & APE A RT EE IS FREGE S REDET G
BRREE iz ES s R A pmpP e g d o
2FEA (LAREE)SIDE) > RiApH A G ESHHGFP
ﬁ,ﬁﬁﬁﬁﬁiﬁﬁ,ggﬁtfﬁﬁiﬁo

(Z ) Lt A peask IR kM me > > & FHEFBE 25



(

Ty

)

w’

Wha

g aa maEbl s AL RERT B MEEFL
B £38 0 A BEREELEHRKRR P TR fRH 2 o
fefid A I EOOF OOFOOR000%& 005 » H = 5 e
foi2 & MABRL AR L L PCR@mED B EE
PErfeEaviz (LAmRE0)525-87TF) » BpR
2 A E A BB T RA AT 2F 5 e A E S T
- REFIAF AT R < BEE Y (LAREO)N
33 ~45TF » A5 (D% 9T 19F ) - ¥pins i ¥4 Ea
A4t o RRFEFITEZRT > H2F a2

AR 2T FRFLE AT L2IHEREAZ H B R
fiE R ATy Aid AHRBERER R MRS
1/3> 004 @ 3 114&8F A 3% § ¥1/32. 4 Fore g (3
& AEF ) 285,7237 (RAREDS129F ) » &
Pt adEIR Y 4 BT T RIE A THT, 169~ (3 E

o i

4 0285,7237~x3) » A X RHEHIFGIEOEBIEC U B
&% E'Jﬁﬁ;‘%f‘?ﬁ%ﬁiiiﬁ 2 I HENEFEZ G

BENHFTRM FOBER T oy RInd A b%i&ﬂﬁioﬁ%
ZMAFE TadREy G QELTE ALY B Hk
%é%(ii%%H%ME)’@—%#gﬁé’ﬁﬁ%;
ot A2 B AR A B2 E T A FRE 2 RHH T R
2R FIR o BREY o BFRMNE BTE o
FrOo PR FR T TREAZENRR 2 R LA
PETHTASvREALER IR E AR g dp
REZTHFE > FP BRI LAY BIHT o
“F A v oo
EY

A

W 2

L

115 # 1 ! 30 2
L

-

EF5- -
FHIEE T fhaele
O RER
2 F ®EFHE

b
i
mj



s .
R

- H 5L ERA R R g IRE P iRHE G E
: EERE & (34
£)
000000000000 |X 4037 |3&8 ZFE AL IEE (3989, 648~
(F 4 Y
2 4) S lEmy i A
T RARGERR AT
AR
v 2 E & 115 = | 30 2
%‘g‘?sg Pl A4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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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42號
抗  告  人  吳怡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3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為第三人張旭，業經本院通知就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表示意見，惟未提出意見(本院卷㈡第123-127頁)，合先敘明。
二、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001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伊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公司）之系爭保單為強制執行，惟相對人主張對伊之債權原為第三人上吉股份有限公司向第三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之借款，因伊未曾於借據及本票上簽名，卻因此背負鉅額債務，伊已退休而無收入，尚須扶養配偶、2子、婆婆與母親，相對人聲請執行之系爭保單，乃伊於長子張旭出生數月所投保作為日後風險準備，又系爭保單繳費期滿，現得年領生存保險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對伊家中經濟有所助益，不應對之為強制執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駁回伊之聲明異議（下稱司事官裁定），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伊之異議，均有違誤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觀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即明。該法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並於同年月20日以金管保壽字第00000000000號函公告符合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始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又執行法院就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如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時，不得對之強制執行，同年6月27日修正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6點亦有明文。
四、經查：
（一）相對人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4年度執字第271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抗告人即債務人對三商美邦公司之系爭保單（見本院卷㈠第342、345頁）。而系爭保單乃要保人為抗告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並非小額終老保險商品，預估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為新臺幣（下同）39萬9,648元（見同上卷第371、497頁），已逾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2萬379元（見本院卷㈡第129頁）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計14萬6,729元（小數點下四捨五入），依新修正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非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對抗告人聲請執行之債權額為5,975萬6,221本息及違約金（見本院卷㈠第341頁），對照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相對人應可獲償部分債權數額，此執行方法實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參以抗告人復陳明其已無其他收入及資產（見本院卷㈠第15頁），則相對人為達成其執行目的，聲請執行系爭保單，自屬必要之執行手段。
（二）抗告人雖主張伊現已退休而無收入，尚須扶養配偶、2子及婆婆與母親共5人，系爭保單繳費期滿，現得年領生存保險金3萬元，為伊家庭經濟來源，不宜將之解約云云。惟抗告人現住○○市○○區○○路000巷00號，其母親與配偶之母親未與抗告人同住，此有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上載地址可佐（見本院卷㈠第25、87頁），應非屬抗告人共同生活之親屬。另抗告人所育2子，均已成年，並能一次繳清3、4萬元之研究所及大學學費（見本院卷㈠第33、457頁，本院卷㈡第9至19頁），難認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依民法第1117條之規定，其2子應無受抗告人扶養之權利。審酌抗告人所育2子對抗告人及其配偶應負法定扶養義務，是以抗告人對配偶負扶養義務比例應為1/3，以臺中市114年每人扶養負擔1/3之生活所必需（即必要生活費用）2萬5,723元（見本院卷㈡第129頁），依此計算維持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7萬7,169元（計算式：2萬5,723元×3），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數額已逾上開金額，則執行法院就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債權為執行，應合於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此外，依抗告人所提其配偶之財產清單，可知其配偶尚有價值逾百萬元之臺中市霧峰區房地（見本院卷㈠第47頁），依一般社會通念，亦難認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會因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而致生活陷入困境，而客觀上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所需。
（三）綜上，司事官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張宇葭


附表：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保險契約名稱

		預估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



		000000000000

		吳怡玫
（即抗告人）

		張旭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39萬9,648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42號

抗  告  人  吳怡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31日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為第三人

    張旭，業經本院通知就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表示意見，惟未

    提出意見(本院卷㈡第123-127頁)，合先敘明。

二、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001號執

    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伊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公司）之系爭保單為強制執

    行，惟相對人主張對伊之債權原為第三人上吉股份有限公司

    向第三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之借款，因伊未曾於借據及本票

    上簽名，卻因此背負鉅額債務，伊已退休而無收入，尚須扶

    養配偶、2子、婆婆與母親，相對人聲請執行之系爭保單，

    乃伊於長子張旭出生數月所投保作為日後風險準備，又系爭

    保單繳費期滿，現得年領生存保險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

    ，對伊家中經濟有所助益，不應對之為強制執行，原法院司

    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駁回伊之聲明異議（下稱司

    事官裁定），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伊之異議，均

    有違誤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

    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觀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

    2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即明。該法主管機

    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並於同年月20日以金管保壽字第00

    000000000號函公告符合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之人壽

    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始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又

    執行法院就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逾保險法

    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

    執行時，如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未逾依

    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

    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時，不得對之強制執

    行，同年6月27日修正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

    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6點亦有明文。

四、經查：

（一）相對人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4年度執字第2710號債權憑證

      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抗告人即債務人對三商美邦公司之

      系爭保單（見本院卷㈠第342、345頁）。而系爭保單乃要

      保人為抗告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並非小額終老保險商品，

      預估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為新臺幣（下同）39萬9,

      648元（見同上卷第371、497頁），已逾直轄市政府公告1

      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2萬379元（見本院

      卷㈡第129頁）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計14萬6,729元（

      小數點下四捨五入），依新修正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

      非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相對人於系爭執行

      事件對抗告人聲請執行之債權額為5,975萬6,221本息及違

      約金（見本院卷㈠第341頁），對照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

      ，相對人應可獲償部分債權數額，此執行方法實有助於執

      行目的之達成，參以抗告人復陳明其已無其他收入及資產

      （見本院卷㈠第15頁），則相對人為達成其執行目的，聲

      請執行系爭保單，自屬必要之執行手段。

（二）抗告人雖主張伊現已退休而無收入，尚須扶養配偶、2子

      及婆婆與母親共5人，系爭保單繳費期滿，現得年領生存

      保險金3萬元，為伊家庭經濟來源，不宜將之解約云云。

      惟抗告人現住○○市○○區○○路000巷00號，其母親與配偶之

      母親未與抗告人同住，此有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上

      載地址可佐（見本院卷㈠第25、87頁），應非屬抗告人共

      同生活之親屬。另抗告人所育2子，均已成年，並能一次

      繳清3、4萬元之研究所及大學學費（見本院卷㈠第33、457

      頁，本院卷㈡第9至19頁），難認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

      力，依民法第1117條之規定，其2子應無受抗告人扶養之

      權利。審酌抗告人所育2子對抗告人及其配偶應負法定扶

      養義務，是以抗告人對配偶負扶養義務比例應為1/3，以

      臺中市114年每人扶養負擔1/3之生活所必需（即必要生活

      費用）2萬5,723元（見本院卷㈡第129頁），依此計算維持

      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7萬7,169元（計算式：2萬5,723

      元×3），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數額已逾上開金額，則執行

      法院就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債權為執行，應合於執行原

      則第6點規定。此外，依抗告人所提其配偶之財產清單，

      可知其配偶尚有價值逾百萬元之臺中市霧峰區房地（見本

      院卷㈠第47頁），依一般社會通念，亦難認抗告人及其共

      同生活之親屬會因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而致生活陷入困境

      ，而客觀上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所需。

（三）綜上，司事官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原裁定維持

      司事官裁定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

      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張宇葭



附表：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保險契約名稱 預估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 000000000000 吳怡玫 （即抗告人） 張旭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39萬9,648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42號
抗  告  人  吳怡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3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為第三人張旭，業經本院通知就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表示意見，惟未提出意見(本院卷㈡第123-127頁)，合先敘明。
二、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001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伊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公司）之系爭保單為強制執行，惟相對人主張對伊之債權原為第三人上吉股份有限公司向第三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之借款，因伊未曾於借據及本票上簽名，卻因此背負鉅額債務，伊已退休而無收入，尚須扶養配偶、2子、婆婆與母親，相對人聲請執行之系爭保單，乃伊於長子張旭出生數月所投保作為日後風險準備，又系爭保單繳費期滿，現得年領生存保險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對伊家中經濟有所助益，不應對之為強制執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駁回伊之聲明異議（下稱司事官裁定），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伊之異議，均有違誤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觀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即明。該法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並於同年月20日以金管保壽字第00000000000號函公告符合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始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又執行法院就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如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時，不得對之強制執行，同年6月27日修正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6點亦有明文。
四、經查：
（一）相對人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4年度執字第271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抗告人即債務人對三商美邦公司之系爭保單（見本院卷㈠第342、345頁）。而系爭保單乃要保人為抗告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並非小額終老保險商品，預估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為新臺幣（下同）39萬9,648元（見同上卷第371、497頁），已逾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2萬379元（見本院卷㈡第129頁）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計14萬6,729元（小數點下四捨五入），依新修正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非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對抗告人聲請執行之債權額為5,975萬6,221本息及違約金（見本院卷㈠第341頁），對照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相對人應可獲償部分債權數額，此執行方法實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參以抗告人復陳明其已無其他收入及資產（見本院卷㈠第15頁），則相對人為達成其執行目的，聲請執行系爭保單，自屬必要之執行手段。
（二）抗告人雖主張伊現已退休而無收入，尚須扶養配偶、2子及婆婆與母親共5人，系爭保單繳費期滿，現得年領生存保險金3萬元，為伊家庭經濟來源，不宜將之解約云云。惟抗告人現住○○市○○區○○路000巷00號，其母親與配偶之母親未與抗告人同住，此有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上載地址可佐（見本院卷㈠第25、87頁），應非屬抗告人共同生活之親屬。另抗告人所育2子，均已成年，並能一次繳清3、4萬元之研究所及大學學費（見本院卷㈠第33、457頁，本院卷㈡第9至19頁），難認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依民法第1117條之規定，其2子應無受抗告人扶養之權利。審酌抗告人所育2子對抗告人及其配偶應負法定扶養義務，是以抗告人對配偶負扶養義務比例應為1/3，以臺中市114年每人扶養負擔1/3之生活所必需（即必要生活費用）2萬5,723元（見本院卷㈡第129頁），依此計算維持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7萬7,169元（計算式：2萬5,723元×3），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數額已逾上開金額，則執行法院就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債權為執行，應合於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此外，依抗告人所提其配偶之財產清單，可知其配偶尚有價值逾百萬元之臺中市霧峰區房地（見本院卷㈠第47頁），依一般社會通念，亦難認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會因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而致生活陷入困境，而客觀上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所需。
（三）綜上，司事官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張宇葭


附表：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保險契約名稱

		預估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



		000000000000

		吳怡玫
（即抗告人）

		張旭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39萬9,648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42號

抗  告  人  吳怡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3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為第三人張旭，業經本院通知就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表示意見，惟未提出意見(本院卷㈡第123-127頁)，合先敘明。

二、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001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伊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公司）之系爭保單為強制執行，惟相對人主張對伊之債權原為第三人上吉股份有限公司向第三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之借款，因伊未曾於借據及本票上簽名，卻因此背負鉅額債務，伊已退休而無收入，尚須扶養配偶、2子、婆婆與母親，相對人聲請執行之系爭保單，乃伊於長子張旭出生數月所投保作為日後風險準備，又系爭保單繳費期滿，現得年領生存保險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對伊家中經濟有所助益，不應對之為強制執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駁回伊之聲明異議（下稱司事官裁定），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伊之異議，均有違誤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觀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即明。該法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並於同年月20日以金管保壽字第00000000000號函公告符合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始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又執行法院就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如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時，不得對之強制執行，同年6月27日修正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6點亦有明文。

四、經查：

（一）相對人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4年度執字第271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抗告人即債務人對三商美邦公司之系爭保單（見本院卷㈠第342、345頁）。而系爭保單乃要保人為抗告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並非小額終老保險商品，預估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為新臺幣（下同）39萬9,648元（見同上卷第371、497頁），已逾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2萬379元（見本院卷㈡第129頁）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計14萬6,729元（小數點下四捨五入），依新修正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非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對抗告人聲請執行之債權額為5,975萬6,221本息及違約金（見本院卷㈠第341頁），對照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相對人應可獲償部分債權數額，此執行方法實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參以抗告人復陳明其已無其他收入及資產（見本院卷㈠第15頁），則相對人為達成其執行目的，聲請執行系爭保單，自屬必要之執行手段。

（二）抗告人雖主張伊現已退休而無收入，尚須扶養配偶、2子及婆婆與母親共5人，系爭保單繳費期滿，現得年領生存保險金3萬元，為伊家庭經濟來源，不宜將之解約云云。惟抗告人現住○○市○○區○○路000巷00號，其母親與配偶之母親未與抗告人同住，此有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上載地址可佐（見本院卷㈠第25、87頁），應非屬抗告人共同生活之親屬。另抗告人所育2子，均已成年，並能一次繳清3、4萬元之研究所及大學學費（見本院卷㈠第33、457頁，本院卷㈡第9至19頁），難認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依民法第1117條之規定，其2子應無受抗告人扶養之權利。審酌抗告人所育2子對抗告人及其配偶應負法定扶養義務，是以抗告人對配偶負扶養義務比例應為1/3，以臺中市114年每人扶養負擔1/3之生活所必需（即必要生活費用）2萬5,723元（見本院卷㈡第129頁），依此計算維持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7萬7,169元（計算式：2萬5,723元×3），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數額已逾上開金額，則執行法院就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債權為執行，應合於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此外，依抗告人所提其配偶之財產清單，可知其配偶尚有價值逾百萬元之臺中市霧峰區房地（見本院卷㈠第47頁），依一般社會通念，亦難認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會因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而致生活陷入困境，而客觀上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所需。

（三）綜上，司事官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張宇葭



附表：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保險契約名稱 預估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 000000000000 吳怡玫 （即抗告人） 張旭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39萬9,648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